

尉政房征决〔2026〕1号

尉犁县市政道路补短板建设项目房屋征收决定

根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第八条第二项规定“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、交通、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”。本级政府依照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和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〉办法》等法规相关规定，经依法履行对征收补偿方案进行论证、征求公众意见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法定程序后，尉犁县市政道路补短板建设项目征收补偿费用已足额到位。尉犁县人民政府决定，对尉犁县市政道路补短板建设项目红线范围内的房屋依法进行征收。
一、严格按照《尉犁县市政道路补短板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》实施房屋征收工作。
二、征收时间：2025年9月28日至2026年9月27日
签约时间：2026年1月5日至2026年2月4日
三、在本征收决定确定的征收时间内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暴力、威胁或者违反规定中断供水、供热、供气、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。
四、本决定发布后，不得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实施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等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，违反规定实施的，不予补偿。
五、征收范围内的被征收人对本征收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在本决定公告之日起60日内，向巴州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；也可在本决定公告之日起180日内，向尉犁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
尉犁县人民政府
2026年1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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